
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受理编号：X2YN202104150015)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X2YN202104150015。投诉人反映：昆明市约一千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数百座非正常运行，处理水质不能稳定达标，其中几十座甚至不存在。举报人对昆明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标单位与实际运行单位不一致情况存疑（中标单位为北京科净源公司，实际运行单位为滇池水务公司）。

	核实情况
	1、投诉反映的嵩明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主要为2011年嵩明县实施牛栏江流域村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三池”、生态塘、深度处理池工程，该项目2013年12月11日通过了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组织的竣工验收，全县共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181座，总投资1521.38万元。滇池水务公司于2017年7月开始接管运营嵩明县辖区内四座集镇污水处理厂和已建成的181座村庄污水处理设施。经现场核实，4座集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正常，181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中153座正常运行，9座不正常运行，19座不存在。滇池水务公司按委托运营协议及国家、省、市相关要求，对污水运营设施进行了定期抽检监测，2018年，共对79座设施抽检了115次，水质达标率94.78%；2019年共对21座设施抽检88次，水质达标率96.59%；2020年共对18座设施抽检140次，水质达标率97.14%。
2、针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数百座非正常运行，处理水质不能稳定达标，其中几十座甚至不存在”问题，属实。据了解，我县存在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情况，4月16日开始，我县组织各镇（街道），严格对照嵩明县村庄“三池”、生态塘、深度处理池建设清单，全面排查辖区内的村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逐个核实和拍照，现场排查工作已全部结束，经排查，181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中153座正常运行，9座不正常运行，19座不存在。
3、针对“对昆明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中标单位与实际运行单位不一致情况存疑（中标单位为北京科净源公司，实际运行单位为滇池水务公司）”问题，属于北京科净源公司、滇池水务公司企业自主经营行为，我县不了解实际情况。2017年6月21日，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第122次常务会会议精神、《关于滇池流域及牛栏江补水区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委托运营管理事宜的请示批复》及《滇池流域及牛栏江补水区（昆明段）集镇、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委托运营维护管理协议》的文件精神，嵩明县人民政府与滇池水务公司签订了《滇池流域及牛栏江补水区（昆明段）集镇、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移交接管备忘录（嵩明县）》，滇池水务公司于2017年7月开始接管运营嵩明县辖区内已建成的4座集镇污水处理站，181座村庄污水处理设施。

	办理情况
	1、已通过原址恢复或另行选址建设的方式，恢复了被占用、挤压、填埋的污水处理设施，现嵩明县辖区内污水处理设施数量已恢复原建设数量。
2、已将恢复建设好的污水处理设施移交给各村居委会进行运行维护。

	办理单位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县水务局、各镇（街道）

	主要工作成效
	

	公示说明
	[bookmark: _GoBack]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嵩明县黄龙大街延长线80号。联系人员及电话：熊今春，0871-679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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